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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叶银亮：

本院受理的原告常立明与被告叶银亮、路海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221民初368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
被告叶银亮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常立明借款20000元；二、被告路海
伦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路海伦清偿完毕后可向被告叶银亮追
偿；三、驳回原告常立明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33元，公告费 600元，由
被告叶银亮、路海伦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姚伏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宁夏农业综合开发公司青铜峡试验示范场：

本院受理原告陈慧林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陈慧林
对本院（2022）宁 0381民初 1496号民事判决书不服提出上诉，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限你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青铜峡镇人民法庭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宁夏金海玉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投资人评审选任公告

2021年12月，宁夏金海玉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下称“管理人”）启动投资人招
募程序，并已为本案成功招募到一位意向投资人浙江荣利鑫锰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荣利
鑫公司”）。但鉴于宁夏金海玉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下称“金海玉隆公司”）重整对当地经
济具有一定影响，同时也为最大程度保障全体债权人的利益，管理人计划于近期邀请平罗
县政府相关部门组成评审委员会，对金海玉隆公司是否具备重整价值以及本案重整投资人
的选任是否合理、契合进行专项评审。评审会召开前，为充分保障各方主体对会议的参与
权，体现本案投资人招募程序的公平公正，管理人公告如下：

一、如有其他主体有意愿参与本案重整投资事宜，请于2022年11月13日18时前联系
管理人获取金海玉隆公司基本情况、投资人报名条件以及报名需提交的材料等。

二、如有其他主体联系管理人后，认为其符合本案投资人报名条件的，则其应于 2022
年11月14日18时前向管理人提交报名材料并足额交纳投资保证金人民币500万元。

三、如在上述期限内，无人提交报名材料并足额交纳保证金的，则荣利鑫公司将作为本
次评审会的唯一评审对象，由评审会依法评审后形成评审结果。

四、管理人联系方式：0951-6735381，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信通大厦七层。
宁夏金海玉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1月9日

解除劳动关系公告
梦庆铎于 2022年 10月 8日至今没来公司

上班，也没有办理请假手续，按公司制度旷工
三天视为自动离职。限梦庆铎于 2022年 11月
15日前来公司办理手续，逾期视为劳动关系自
动解除。

宁夏菲杰特检测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9日

解除劳动关系公告
李茜于 2022年 10月 8日至今没来公司上

班，也没有办理请假手续，按公司制度旷工三天
视为自动离职。限李茜于 2022年 11月 15日前
来公司办理手续，逾期视为劳动关系自动解除。

宁夏菲杰特检测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9日

安玉宁：

本院受理原告固原市原州区凌驾汽车租赁部与你
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宁 0402 民初 6160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被告安玉宁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固原市原
州区凌驾汽车租赁部支付租金 16300元。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08元，减半收取
计 104元，由被告安玉宁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行政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李树贵：

本院受理原告陕西永泰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宁 0402民初 5788号民事判决：由被告李
树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陕西
永泰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偿还代偿款
22658.54元。案件受理 366元、公告费 600
元，由你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到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马涛：

本院受理原告李登瑞诉你、赵国峰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所签订的房屋
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 2021年 9月 10日至 2022
年 9月 20日房屋租赁费 14800元，2022年 3月 8日至 2022
年 9 月 20 日物业费 565.6 元、电梯费 115.7 元，暖气费
899.9元，违约金按年租金的 2倍支付，为 28800元，共计
45181.2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王迎环：

本院受理原告马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402民初 4483号民事判决：1.由被
告王迎环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马
平偿还借款本金 182000元；2.驳回原告马平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100元，由原
告马平负担 160元，被告王迎环负担 3940元，
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王迎环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2）宁0402民初5485号

雨占仓：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志梅与被告雨占仓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402
民初 54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雨占仓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王志梅偿还借款3万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50元，公
告费 600元，由被告雨占仓负担。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马建欣：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宁夏海利
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马建欣及第三人银川市兴庆区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请求：1.确认位于银川市兴庆区
聚丰苑小区16号楼3单元402室房屋总建筑面积107.39平方米
中的53.196平方米属于直管公房安置面积；2.被告协助原告办
理位于于银川市兴庆区聚丰苑小区 16号楼 3单元 402室房屋
53.196平方米直管公房安置面积的不动产登记手续，并将其登
记在原告名下；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434079.36元(53.196
平方米×40元/平方米/月×12个月×17年)；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举证通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
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潘金林：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宁夏海利
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潘金林及第三人银川市兴庆区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请求：1.确认位于银川市兴庆区
聚丰苑小区3号楼3单元102室房屋总建筑面积76.71平方米中
的70平方米属于直管公房安置面积；2.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位于
银川市兴庆区聚丰苑小区3号楼3单元102室房屋70平方米直
管公房安置面积的不动产登记手续，并将其登记在原告名下；3.
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71200元(70平方米×40元/平方米/月×
12个月×17年)；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少华：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宁夏海利
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少华及第三人银川市兴庆区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请求：1.确认位于银川市兴庆区
聚丰苑小区3号楼4单元202室房屋总建筑面积76.71平方米中
的60.684平方米属于直管公房安置面积；2.被告协助原告办理
位于银川市兴庆区聚丰苑小区 3号楼 4单元 202室房屋 60.684
平方米直管公房安置面积的不动产登记手续，并将其登记在原
告名下；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495181.44元(60.684平方米×
40元/平方米/月×12个月×17年)；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下午14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
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小冬：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宁夏海利
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小冬及第三人银川市兴庆区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请求：1.确认位于银川市兴庆区
文华园小区5号楼2单元201室房屋总建筑面积66.87平方米中
的50.76平方米属于直管公房安置面积；2.被告协助原告办理位
于银川市兴庆区文华园小区5号楼2单元201室房屋50.76平方
米直管公房安置面积的不动产登记手续，并将其登记在原告名
下；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414201.6元(50.76平方米×40元/
平方米/月×12个月×17年)；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海利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存学：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宁夏海利
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存学及第三人银川市兴庆区国有资
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请求：1.确认位于银川市兴庆区
聚丰苑小区3号楼4单元201室房屋总建筑面积76.71平方米中
的60.684平方米属于直管公房安置面积；2.被告协助原告办理
位于银川市兴庆区聚丰苑小区 3号楼 4单元 201室房屋 60.684
平方米直管公房安置面积的不动产登记手续，并将其登记在原
告名下；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495181.44元(60.684平方米×
40元/平方米/月×12个月×17年)；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下午14时2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
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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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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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王福林（身份证号：622925198704046016）遗失残疾军人证No.01145880，编号：2018192820987040411670，
消防员证，编号应急消字第20803523号，特此声明。
李雄遗失宁夏中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西吉娇子小区14号楼2单元602室的房款收据，收据号：
0084372、金额：30000元，开具日期：2019年 9月 28日；收据号：0084378、金额：257338.24元，开具日期：
2019年10月14日；遗失专项维修基金收据1张，收据号：0025319，金额：11146.78元，开具日期：2019年9
月28日，特此声明。
盐池县高沙窝镇大圪垯村2022年4月26日开具的票号为NO：1349842宁夏回族自治区村集体经济组织
收款收据第二联遗失，特此声明。
彭阳县韩金旺百货门市部遗失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64042500084070，声明作废。
宁夏九合物流有限公司宁AM9968道路运输证，特此声明。
宁夏中正博安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L25Y5K）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及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夏成江劳务服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中卫市瑞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马超（工号：38851623）遗失新华保险展业证，证号：0200056400080002014003519及个人业务保险营销员
委托合同，声明作废。

宁夏广蝉建筑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D264026504)正副本、建筑业企业资质证
书（D364029501）正、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宁）JZ安许证字【2020】002775正、副本，特此声明。
穆兰遗失银川职业技术学院护理专业毕业证书，证号：BYZ2019060127，声明作废。
李昇遗失身份证，证号：64010219751116121X，特此声明。
王一博遗失人事代理协议书，档案编号：2017-039，特此声明。
杨锐强遗失宁夏恒昱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坐落于贺兰县富兴北街亲水嘉苑第31幢1单元202
号房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正本，合同编号：T20121643，特此声明。
王伟正遗失吴忠市骅通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00MA75X7XA5Q）的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证号：640302065029，车牌号：宁CF1535）
吴忠市安盛洪业危货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CE2532车辆营运证，证号：640302062479，特此声明。
王金礼（身份证号码：640322198502054712）遗失红寺堡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6）第004772号，证
书编码：640303100201001099J，特此声明。
辛立军遗失道路经营许可证，证号：640300003899，特此声明。
中宁县便民汉餐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JY26405210032395，特此声明。
宁夏兴胜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21MA76MRTE8K，特此
声明。

石嘴山市荣华缘恒宇冶金化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205763239511B）遗失单位发票专

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青铜峡市九泉沟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810835106894）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

定代表人章（张建平）各一枚，特此声明。

姜小芹遗失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保险销售从业人员销售执业证，业务代码为：

1281524733，执业证号：00001864000000002021001077，特此声明。

永宁县杨和南环收购站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121MA763CBH31，经营者：

王雪峰，特此声明。

平罗县宜佳百货超市分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证号：JY16402210048627，特此声明。

马桂仁、马启霞遗失灵武市枣园湖畔A区6-2-102室天然气开通单，特此声明。

灵武市众博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杨洋），特此声明。

宁夏起航汽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7287K7C）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宁夏星智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原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声明作废。

北京天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遗失法定代表人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6KN7F45），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层、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为严格防范交易各方及其关联人士的道德风险，防止不正当交易，防范项目操作风险，非经
合作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通过任何中介（包括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安排、实施
本项目合作事宜。

交易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及其工作人员、相关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及前述组织和
个人的关联方进行商业贿赂、馈赠钱物(现金、有价证券、信用卡、礼金、奖金、补贴、物品等)或进
行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

任何一方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发现对方存在上述行为，有权提醒对方相关人士立即纠正，经
制止拒不纠正的，应告知对方及时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
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11月22日。

联系人：陆先生、任女士
联系电话：0951-6035110
邮件地址：luyuan@coamc.com.cn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宁安大街64号德丰大厦28层
邮编：750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部门）

0931-8879444（我分公司纪检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11月2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2022年11月9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关于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项目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单位：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

所在地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20,613,464.03
利息（截止2022年10月20日）

14,271,829.95
担保情况

保证+抵押
保证人：银川瑞索商贸有限公司及法人刘健

当前资产状况

兴庆区永康北巷永康商业中心 4号建筑面积
3616.92平方米的营业房。

我行即日起可组织竞买人实地勘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1月23日17时前交纳相应保证金并
持有效证件到我行办理报名登记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标的所涉及的优先权人可行使优先购买权参与竞买，未提供书面证明或逾期未办理竞买手续者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户名：宁夏多元产权拍卖行（有限公司）
账号：110010188900025813
开户行：宁夏银行民生支行
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南街79号
电话：（0951）6875587 13995312926 15209576798

宁夏多元产权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2年11月24日10时，采用网络拍卖的方式依法对以下21套房产进行公

开拍卖：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标的名称

贺兰县南环路南侧望都太阳城B区2-9号营业房

贺兰县南环路南侧望都太阳城B区2-10号营业房

贺兰县南环路南侧望都太阳城B区1-B-6号营业房

贺兰县南环路南侧望都太阳城B区1-B-12号营业房

贺兰县南环路南侧望都太阳城B区1-B-13号营业房

贺兰县南环路南侧望都太阳城B区1-B-15号营业房

贺兰县南环路南侧望都太阳城B区1-B-14号营业房

银川市兴庆区绿地21商城C区15号办公楼15-407室
银川市兴庆区绿地21商城C区15号办公楼15-408室
银川市兴庆区绿地21商城A区16号楼1层04室（复式）

银川市兴庆区银横路14号15号楼东单元401室
银川市兴庆区银横路14号15号楼西单元401室
银川市兴庆区银横路14号15号楼东单元402室
银川市兴庆区银横路14号15号楼西单元402室
银川市兴庆区银横路14号15号楼412号办公房

银川市永宁县杨和镇南街3-601室
银川市金凤区万达中心3号公寓306室

银川市兴庆区富力城4号楼102室
银川市兴庆区富力城4号楼103室

贺兰县南环路南侧望都太阳城B区6-8号营业房

银川市兴庆区北京东路336号办公楼

建筑面积（㎡）

195.77
196.24
196.74
126.86
126.86
129.4
126.86
39.17
39.17
300.06
85.91
85.64
85.64
85.37
142.23
84.6

232.13
56.92
56.92
126.8

1192.47

参考价（万元）

51.24
51.37
51.50
36.52
36.52
37.25
36.52
11.55
11.55
114.91
22.51
22.43
22.43
22.36
49.73
13.59
97.12
25.70
25.70
36.51
648.94

保证金（万元）

5
5
5
4
4
4
4
1
1
11
2
2
2
2
5
1
10
2
2
4
65

标的所涉及的优先权人可行使优先购买权参与竞买，未提供书面证明或逾期未办理竞
买手续者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我公司即日起组织现场勘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1月24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至
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证件及银行交款凭证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户名：宁夏博银拍卖
有限公司；账号：23000140100001526；开户行：宁夏银行西塔支行；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
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南街79号
电话：李先生13895011215 （0951）6875510

宁夏博银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2年11月25日（星期五）10时对以下标的采用网络与现场同步

拍卖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标的名称

平罗县玉龚路711号
平罗县玉龚路721号

平罗县唐徕水岸15幢1号
平罗县唐徕水岸15幢2号

平罗县唐槐园3幢2单元601号
平罗县安全巷34号等2户

平罗县鼓楼北街西侧百货公司大楼220号等2户
平罗县唐徕大街S67号

平罗县翰林北街西侧金顺综合楼3单元401号
平罗县星海花园北苑14幢4单元602号

平罗县唐徕大街112号

面积（㎡）

376.52
295.87
184.5
220.6
94.82
438.48
105.5
168.8
96.97
73.09
166.42

参考价（万元）

96.94
76.18
53.52
63.99
13.1

159.07
39.26
50.15
12.87
12.04
49.51

保证金（万元）

10
8
6
7
2
16
4
6
2
2
5

关于与我公司名称存在
相似企业的声明

尊敬的各位朋友：

鉴于最近关心宁夏视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各位
朋友反映，有一家企业名称与我公司名称相似，易引起
误认，我公司在此郑重声明：

宁夏士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虽然与我公司名称相
似，但与我公司无任何从属关系，亦无任何经济往来。
特此声明。

宁夏视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9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宁夏天峰化工有限公司、宁夏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纳雪山、纳树德：

宁夏城建机械材料有限公司享有贵方的债权（包括但不限于附属的担
保权益等），已由（2021）宁 01民初 781号民事判决书生效法律文书予以确
认。现宁夏城建机械材料有限公司与马惠雯于2022年10月24日签订《债
权转让协议》，将宁夏城建机械材料有限公司对贵方享有的上述法律文书
确定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担保权益、案件受理费等其他权利）全部
转让给马惠雯。请贵方自接到本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应向马惠雯履行全部
义务。本通知书一经送达，即时生效。

宁夏城建机械材料有限公司

马惠雯

2022年11月9日

注销公告
宁夏豪康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H0GN8D），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
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
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
公告。

宁夏豪康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9日

国家税务总局吴忠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违法案件公告

吴税稽告字〔2022〕第9号

一、违法事实

宁夏佐鸿泽商贸有限公司在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期间，涉嫌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80份，金额760万元，税额23万元。

二、处理处罚内容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2010〕第587号）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
发〔2001〕310）号）第三条规定，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022年11月9日

叶银亮：

本院受理的原告吴
占山与被告叶银亮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 0221 民 初
3653 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被告叶银亮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
原告吴占山购买钢材款
16000 元。案件受理费
200元、公告费 600元，由
被告叶银亮负担 。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姚伏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届满之日起15日内（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潘玉柱：

原告刘文、邢固菊诉被告潘玉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402民初 572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潘玉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刘文、邢固菊偿还借款300000元，并按照月利率6‰
向原告支付自2020年9月27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367元，公告
费600元，由被告潘玉柱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安保清、安长东：

本院受理原告马超诉被告马刚、杨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402民初17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安保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马超偿还借款20万元
并以20万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承担2019年9月14日起至本
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驳回原告马超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582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安保清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行政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程竣工公示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贷款特色产业发展示范

项目（原州区）2020年温室大棚及配套工程已经
竣工验收，如有发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请于
即日起15日内及时通过以下方式投诉：

建设单位：固原市原州区农业综合开发服务
中心

联系人:王晓煜 联系电话：18995442989
施工单位：宁夏禹泽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珊 联系电话：15309580432
原州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局：0954-2667686

2022年11月9日


